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

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元/股，回购资金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规定，现将公司实施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3,219,700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比例为 0.18%，最高成交价为 7.7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6.53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22,
230,117.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中限定条件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

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方案，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3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13日、2025年3月4日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

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编

制并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

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报告书》。

鉴于公司已经实施了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价格

上限由不超过7.6元/股调整为不超过7.53元/股，预计调整后的回购数量为不低于4,444.3773
万股且不超过7,658.1887万股；回购B股股份的价格由不超过港币3.13元/股调整为不超过港

币 3.05港元/股，预计调整后的回购数量为不低于 2,213.9398万股且不超过 3,853.2841万股。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已于2025年7月23日生效，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金额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金额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A 股股份 38,191,671 股，回购公司 B 股股份 27,234,696 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307%。回购A股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5.04元/股（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A股价

格上限 7.5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54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1,479,403.23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回购B股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1.94港元/股（未超过

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B股价格上限3.05港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5港元/股，累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 49,181,454.13港元（按照 2025年 10月 31日港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港元=
0.91227元人民币换算，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866,765.1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

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012；200012 证券简称：南玻A；南玻B 公告编号：2025-047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西飞南）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于2025年5月26日到期，公司于2025年5
月 27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飞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到期换证进展的公告》。近

日，广西飞南已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换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具体情况如

下：

法人名称：广西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文林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石龙镇工业园区石龙片区B区佳园二路1号

经营设施地址：象州县工业园区石龙片区B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综合产业园

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及经营规模：收集、贮存、利用、处置HW02医药废物（271-004-
02、272-003-02、275-005-02、276-004-02）4000吨/年，HW06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900-405-06、900-407-06、900-409-06）9000吨/年，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251-
002-08、251-003-08、251-006-08、900-199-08、900-200-08、900-204-08、900-210-08、900-
213-08、900-215-08、900-221-08、900-249-08）63000吨/年，HW11精（蒸）馏残渣（309-001-
11、900-013-11）7000吨/年，HW12染料、涂料废物（264-012-12）2000吨/年，HW13有机树脂

类废物（265-104-13、900-451-13）5000吨/年，HW17表面处理废物（336-050-17、336-051-
17、336-052-17、336-053-17、336-054-17、336-055-17、336-056-17、336-057-17、336-058-
17、336-059-17、336-060-17、336-061-17、336-062-17、336-063-17、336-064-17、336-066-
17、336-067-17、336-068-17、336-069-17、336-101-17）120000吨/年，HW22含铜废物（304-
001-22、398-005-22、398-051-22）25000吨/年，HW48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091-001-
48、321-002-48、321-008-48、321-027-48、321-031-48）36000吨/年，HW49其他废物（900-
039-49、900-045-49、900-046-49）29000吨/年，合计10大类54小类危险废物30万吨/年。

有效期限：自2025年10月30日至2026年10月29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续期后，广西飞南可继续开展危险废物收运等相关经营活

动。受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相关业务的开展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公司将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三、备查文件

广西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301500 证券简称：飞南资源 公告编号：2025-065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飞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获准续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8/29

2025年9月17日~2026年9月16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1,181股

0.0201%

9,901,371.38元

137.30元/股~142.8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并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超募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用于转

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

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73.0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

8月29日和2025年9月1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55）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6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 71,181 股，占公司总股本 353,405,110 股的比例为 0.020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42.89元/股，最低价为137.3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901,371.38元（不含交易佣金

等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120 证券简称：华海清科 公告编号：2025-071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31.6029万股

●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定，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收

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完成了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剩余部分的

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3年8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 8月 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

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

董事戴继雄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3年8月2日至2023年8月11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

任何异议。2023年8月1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

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3-031）。

（四）2023年8月18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五）2023年8月1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
033）。

（六）2023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

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七）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八）2024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九）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十）2025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十一）2025年4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十二）2025年7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十三）2025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二、核心技术人员

1

三、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人员（104人）

业务骨干人员（8人）

总计（113人）

姓名

/

郑涛

职务

/

核心技术人员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

3.8768

114.9776

7.7975

126.6519

可归属数量（万股）

/

0.9692

28.7470

1.8867

31.6029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总量的比例

/

25.00%

25.00%

24.20%

24.95%

注：另有98位股权激励对象的32.7512万股已完成登记工作，详见于2025年10月22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部分归属结果暨股份

上市公告（定向发行股份）》（公告编号：2025-054）。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于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13人。

三、本次激励计划归属股票的限售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不含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二）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故公司的股本总数

不会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归属前后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数不变，

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9月26日出具了《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A15061号），审验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并办理归属登记所增加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

截至2025年9月24日，公司已收到210名激励对象缴纳的643,541股行权款共计人民币

28,901,439.03元，其中减少库存股 316,029股，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人民币 327,512.00 元，

股本溢价人民币14,381,064.64元，所有新增的出资均以货币资金出资，变更后累计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168,693,735.00元，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168,693,735.00元。其中定向发行部分

的股份已于2025年10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2025年 11月 3日，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剩余部

分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过户登记确

认书》。

特此公告。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88608 证券简称：恒玄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9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部分归属结果的公告（回购股份）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A股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4

2025年4月3日~2026年4月2日

10亿元~20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267.92万股

0.86%

135,536.87万元

17.39元/股~19.3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3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10亿元、不超

过20亿元，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为29.10元/股，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本次回购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4日公

开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

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10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 2025年 10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7,
267.92万股，占公司A股总股本的比例为0.86%，购买的最高价为19.39元/股、最低价为17.39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35,536.87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2025-084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2025年4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

本。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250 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90 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

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公司已就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依法履行了通知债

权人的程序，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 4月 2日、2025年 4月 23日、2025年 4月 25日、2025年 5月 7日、

2025年5月10日、2025年6月4日、2025年7月2日、2025年8月5日、2025年9月2日、2025年

10月10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

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回购实施进展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447,700 股，回购总金额为 9,183,910.74 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份占公司 A 股总股本

0.1589%，最高成交价为22.3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8.70元/股。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2577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0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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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介绍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粤传媒，

证券代码：002181）于2025年10月31日、11月3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且未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四）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五）经问询及核查，公司之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六）经问询及核查，公司之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本公司股票；

（七）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公正、公开的信息披露原则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信息外，本公司目前不存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三）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2025-054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24日召开了公司2024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4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了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继续实施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及《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

授权》。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A股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发布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79），公司将以不低于人民币 60,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万元

（含）的回购总金额，以及不超过人民币45.00元/股的回购价格，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用于

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了公司A股股份共计 15,376,

8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70%，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41.99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

33.21元/股，已使用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70,228,471.25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合

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回购H股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公司将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进行场内回购，

每次回购价格不高于相关回购日前5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的5%，回购的H股股份将用于注

销减少注册资本。

截至2025年10月31日，本次回购H股的一般授权下，尚未进行H股回购。

后续公司将根据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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